
2017年度汶上县水利局
部门决算

单位名称（盖章）：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一、部门基本情况
1、部门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水利、水产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全县水利、水产工作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及政策规定；编制水利综合规划和专业规划，并组织实施。

（二）统一管理全县水资源（空中水、地表水、地下水），承担县水资源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统筹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工作，保障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组织制定全县和跨乡镇中长期供求计划、水量分配方案并监督实施；组织有关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重点建设项目的水资源论证工作；负责重要流域、区域及重点调水工程的水资源调度；组织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费征收制度；发布全县水资源、水质监测公报；协调指导全县水文工作；负责雨洪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工作；负责水利行业供水和农村水能资源开发工作；开采矿泉水办理取水许可证，先由县水利局审核、申报。

（三）负责水资源保护和节约用水工作。组织编制全县水资源保护规划；负责饮用水水源保护、地下水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组织拟订重要河流、湖泊、水库的水功能区划并监督实施；核定水域纳污能力，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承担入河排污口设置工作,向水域排污新建和扩建排污口应事先征得水利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拟定节约用水政策，组织、指导和监督全县节约用水工作，负责推动节水型社会建设。

（四）负责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工作。负责重大涉水违法事件的查处；调处镇（乡）间的水事纠纷，受县政府委托协调处理县（市、区）际间的水事纠纷；组织实施水利行政许可和水利行政事业性征收管理工作。

（五）负责提出水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财政性资金安排建议，提出水利建设投资安排建议；对全县水利工程建设和水利经济实行行业管理，负责全县水利排灌站、水电站的建设和管理；研究提出有关水利价格、收费、税收、信贷的政策建议。

（六）负责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工作。编制、审查县内大中型水利基建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组织指导水利设施、水域、河道及其岸线的管理与保护；组织指导河流、湖泊、水库及河口滩涂的治理与开发；组织建设和管理具有控制性或跨乡镇的重要水利工程。负责水利建设市场监督管理；按规定权限审查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负责水利水电移民工作和监督管理工作。

（七）负责全县农村水利工作。组织协调全县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导人畜饮水、农田灌溉排水、村镇供水工作；组织实施农村饮水安全、节水灌溉等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指导农村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八）负责水土保持工作，承担县水土保持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组织指导全县水土保持工作；组织编制水土保持和水生态建设规划关监督实施；组织实施水土流失的综合防治、监测预报并定期公告；负责重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审批、监督实施和水土保持设施的验收工作；归口管理“四荒（荒山、荒丘、荒滩、荒沟）”的治理开发工作；负责水土保持两费征收。

（九）负责水利、水产方面的科技和外事工作。组织水利科学研究、技术推广工作；负责行业技术标准和规程规范的监督实施；负责水利系统对外交流、引进国（境）外智力等工作；负责水利宣传、信息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工作。

（十）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全县防汛抗旱工作，承担县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日常工作。负责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和其他涉及防洪的规划、重大建设项目布局的防洪论证提出意见；负责水利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对管辖区的大汶河、梁济运河和较大河道以及重要水利工程实施防汛抗旱调度。

（十一）依照《防洪法》对河道实行全面管理和维护，负责发放《采砂许可证》，征收管理费。

（十二）负责重点水利工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和水利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实施水利工程质量的安全监督。

（十三）主管全县水产工作。负责宜渔资源的开发利用、增值、保护发展渔业生产。依法维护渔业生产秩序，调查处理渔业纠纷。

（十四）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2、机构设置
汶上县水利局设党委，下辖6个党支部，党员147人。局领导班子由6人组成，包括局长1名、党委副书记兼副局长1名、副局长2名、主任科员1名、纪委书记1名。局机关设有19个股室，辖打井队(水利机械施工公司)1个下属管理单位。县水资源办公室、县移民办公室、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为副科级单位。人员编制数为191人，其中行政编制10人，全额事业编制126人，差额事业编制55人。现共有干部职工325人（在职干部职工190人，退休人员135人）。在职干部职工中，行政人员11人，全额人员111人，差额人员54人，自收自支人员7人，编外人员6人。专业技术人员139人，其中高级12人、中级88人、初级39人。

3、单位构成
具有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的单位共有17个，分别是：

（1）汶上县水利局打井队 

（2）汶上县水利局工程基建站 

（3）汶上县水利勘测设计室 

（4）汶上县水资源办公室 

（5）汶上县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
（6）汶上县水产站 

（7）汶上县渔政监督管理站

（8）汶上县移民办公室  

（9）汶上县水利局法制办公室 

（10）汶上县抗旱服务队

（11）汶上县水政监察大队 

（12）汶上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13）汶上县农村公共供水管理办公室 

（14）汶上县农水站 

（15）汶上县水利科技推广中心 

（16）汶上县水利工程管理中心

（17）汶上县水利局综合档案室
二、公开表格
1、2017年《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2、2017年《收入决算表》
3、2017年《支出决算表》
4、2017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5、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6、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7、2017年《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8、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详表附后）

三、预算情况分析
（一）总体情况

2017年度本部门决算收入10300.13万元，比上年增加8139.2万元，增加376.65%，主要原因是工程项目的收入相对增多。与2017年度部门预算收入2036.5万元相比，增加8263.63万元，主要原因为：地下水超采区综合治理国家试点项目中央资金投入较大。
2017年度本部门决算支出2121.16万元，比上年减少了117.49万元，减少了5.25%，主要原因为：由于工程项目未完工，工程款项指出较少。与2017年度部门预算支出2036.5万元相比，多支84.66万元，主要原因为：增加了人员工资与水利前期工作等费用支出。多支资金的来源为县级财政资金。

2017年度本部门决算财政拨款支出2057.29万元，比上年减少95.02万元，减少4.41 %，主要原因为：工程款项支出减少。与2017年度部门预算支出2036.5万元相比，多支20.79万元，主要原因为：增加了人员工资与水利前期工作等费用支出。多支资金的来源为县级财政资金。
（二）“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通过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公务接待等经费支出共10.33万元其中：

1、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与上年持平。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29万元。比上年减少8.02万元，降低52.38 %，主要原因为：2016年公车改革后，保留车辆只有2辆，所需公务用车加油、维修、保险等费用大大降低。截至2017年底，本部门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辆、其他用车（应急用车）1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办理公务、机要通信、处置突发事件等公务活动，以及工程监管、防汛应急等用途。
3、公务接待费3.04万元。比上年增加0.76 万元，增长33.33  %，主要原因为：由于2017年度水利项目增加，接待人数、住宿费及餐饮费比上年增加较多。2017年度国内公务接待共28次、439人。
（三）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32.69万元，比2016年增加11.61万元，增加55.06%。增加原因主要为：由于2017年度水利项目多，前期工作量大，增加了公务接待费、差旅费、公务车辆管理等费用的支出。
（四）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2017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14.02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14.02万元，占支出总额的100%；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0%；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0%。全年共授予企业政府采购合同0万元，其中：授予小微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授予合同总金额的0%；授予中型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授予合同总金额的0%；授予大型企业合同金额0万元，占授予合同总金额的0%。
（五）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共有房屋面积3981.08平方米，其中办公用房2633平方米，业务用房0平方米，其他用房1348.08平方米；本部门共有车辆2辆，其中，部级领导干部用车0辆、一般公务用车0辆、一般执法执勤用车1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0辆、其他用车（应急用车）1辆，其他用车主要是用于办理公务、机要通信、处置突发事件等公务活动，以及工程监管、防汛应急等用途。单位价值5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六）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汶上县2017年度农田水利项目县建设项目工程总投资2230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000万元，地方财政1230万元（省财政资金800万元，市财政资金230万元，县财政资金200万元）。
项目实施后，发展高效节水灌溉面积2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万亩，新增供水能力208.86万立方米，新增节水能力95.04万立方米，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347万公斤。
四、数据口径及名词解释
1.收入支出数据口径：县直行政事业单位收入支出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支出和其他资金收入和支出。其他资金收入支出主要包括本单位依法开展有偿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以及为开展有偿业务活动发生相关支出、上级补助收入及附属单位缴款、上缴上级支出及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本级横向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和非本级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偿还性资金的收入和支出在部门决算中作为资产或负债反映，不记入收入和支出。
2.三公经费数据口径：当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含年度执行中追加预算）和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三公经费”实际支出。
3.机关行政运行经费口径：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上年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4.政府采购支出金额口径：
2017年本部门纳入部门预算范围的各项政府采购实际支出金额。包含本年度及以前年度授予合同的支出。
5.供应商规模划分标准：参照《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的规定标准。
6.其他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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